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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學務處體育運動組 111學年度第 2學期 4月份組務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111學年度第 2學期 4月份組務會議 

時    時：112年 4月 19日(星期三) 中午 12：10 

地    點：旭光中心 U006自學中心 

主    席：卓世鏞組長 

出    席：趙國斌主任、蔡守浦老師、張瑞興老師、吳憲訓老師、肖咏梅老師、 

          石昌益老師、周靈山老師、錢慶安老師、洪珮育助理。 

請    假：黃鉑翔老師、羅松永教練  

列    席：  

記    錄：許文馨助理  

壹、 宣讀上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內容確認無誤）。 

貳、 主席致詞：略 

參、 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體育運動組 

案  由：許文馨 4月份已執行事項及 5月工作計畫。 

說  明： 

一、4月工作計畫： 

    1.協助辦理 3月 1日(星期三)至 3日(星期五)、3月 31日(星期四)至 4月 1日(星期六)十一人

制大專足球聯賽。     

    2.協助辦理 4月 1日(星期六)至 8日(星期六)五人制高中足球聯賽。 

 3.協助辦理 4月 9日(星期日)外籍移工足球聯誼賽。 

   4.協助辦理 4月 16日(星期日)假日班送舊。 

   5.協助辦理 4月 24日(星期一)至 25日(星期二)就業博覽會。 

   6.場地維護事宜。 

    7.工讀生事宜。 

    8.協助各項活動場館借用及車輛申請相關作業。 

    9.各機關來文簽辦。 

    10.協助繳交學務通報資料。 

 

二、5月工作計畫： 

    1.預計辦理 5月 1日(星期一)至 26日(星期五) 系際盃暨雲嘉青年球類競賽。 

    2.預計辦理 5月 19日(星期五)至 20日(星期六) 2023年第一屆旭光盃羽球賽。 

    3.協助辦理 5月 13日-14日、20日-21日、27日、28日足協成人五人制職業足球聯賽。 

   4.場地維護事宜。 

    5.工讀生事宜。 

    6.協助各項活動場館借用及車輛申請相關作業。 

    7.各機關來文簽辦。 

    8.協助繳交學務通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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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定：洽悉。 

報告案二 

案  由：羅松永 4月份已執行事項及 5月工作計畫。 

說  明： 

一、4月份已執行事項： 

    1.本校棒球隊訓練事宜。 

    2.協助體育組相關事宜。 

    3.管理棒球隊住宿事宜。 

    4.高中棒球隊招生事宜。 

二、5月工作計畫： 

    1.本校棒球隊訓練事宜。 

    2.協助體育組相關事宜。 

    3.管理棒球隊住宿事宜。 

    4.高中棒球隊招生事宜。 

  決  定：洽悉。 

報告案三 

案  由：洪珮育 4月份已執行事項及 5月工作計畫。 

說  明： 

一、4月份已執行事項： 

    1.協助承辦各單位來函。 

    2.協助球場維護事宜。 

二、5月工作計畫： 

    1.協助承辦各單位來函。 

    2.協助球場維護事宜。 

決  定：洽悉。 

報告案四 

案    由：體育運動組 5月預定承辦活動，提請報告。 

說  明： 

本組 5月承辦活動： 

     1.預計辦理 5月 1日(星期一)至 26日(星期五) 系際盃暨雲嘉青年球類競賽。 

     2.預計辦理 5月 19日(星期五)至 20日(星期六) 2023年第一屆旭光盃羽球賽。 

     3.協助辦理 5月 13日-14日、20日-21日、27日、28日足協成人五人制職業足球聯賽。 

 決    定：洽悉。 

報告案五 

案    由：體育運動組 111學年度承接校外活動收益，提請報告。 

說  明：運動場館承接校外活動收益如下表所列： 

序號 租借日期 活動名稱 租借單位(人) 租借場地別 金額 

111學年度第 2學期 

1 112/2/7-9 
112年嘉義縣第三屆阿里山暨和興盃

全國國小硬式棒球邀請賽 
和興國小 棒壘球場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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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2/2/14-27 111學年度中等學校五人制足球聯賽 中華民國五人制足球協會 旭光堂 168,000 

3 112/2/26-28、3/6-8 AFC A 教練講習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十一人制足球場 15,000 

4 112/3/1-3、3/30-4/1 111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十一人制足球場 15,000 

5 112/3/10-12 婦幼展 博思達國際有限公司 旭光堂 84,000 

6 112/4/1-8 111學年度中等學校五人制足球聯賽 中華民國五人制足球協會 旭光堂 90,000 

7 112/4/9 112年嘉義縣外籍移工足球聯誼賽 中林國小 

十一人制足球

場、五人制足球

場 

4,000 

8 112/4/25 
吳鳳 2023校園職感薪生活徵才就業

博覽會 
研發處 旭光堂 7,000 

總計 387,800 

決    定：洽悉。 

報告案六 

案    由：本校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系際盃暨雲嘉青年球類競賽舉辦事宜，提請報告。 

說  明：1.本校預計於 112年 5月 1日至 5月 26日辦理系際盃暨雲嘉青年球類競賽。 

          2.預計比賽項目及日期：五對五鬥牛：5月 1日(一)至 5月 5日(五)，排球：5月 8日

(一)至 5月 12日(五)，桌球：5月 15日(一)至 5月 19日(五)，慢速壘球：5月 22日

(一)至 5月 26日(五)。 

          3.競賽規劃詳如附件一。 

決    定：洽悉。 

報告案七 

案    由：本校 111學年度第 2學期 2023年第一屆旭光盃羽球錦標賽舉辦事宜，提請報告。 

說  明：1.本校預計於 112年 5月 19日(五)至 5月 20日(六)辦理 2023年第一屆旭光盃羽球錦標

賽。 

          2. 競賽規劃詳如附件二。 

決    定：洽悉。 

報告案八 

案    由：吳鳳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招生進度，提請報告。 

說  明：吳鳳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招生進度，日間部應招 25位(含幼保系 2

位、餐管系 2位)實招 7位、進修部應招 10位實招 14位。 

決    定：洽悉。 

 

肆、 討論事項：無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 13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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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際盃暨雲嘉青年球類比賽競賽規程     

一、活動宗旨：為促進本校各系學生之互動與交流，以增進同儕互動之機會，並推廣校

園運動風氣，藉各項球類競賽，以達到相互學習觀摩及身心健康之目標。 

二、主辦單位：學務處體育運動組。 

三、承辦單位：籃球社、排球社、桌球社、棒壘球社。 

四、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 日(星期一)至 5 月 26 日(星期五)，詳細比賽時間

依大會公告為準(每天賽程至體育組網頁查閱或逕至體育組洽詢)。 

五、報名日期：112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一)至 112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五) 下午 5 時止。 

六、比賽項目： 

1.籃球比賽：男生組、女生組。 

2.桌球比賽：男生組、女生組。  

3.排球比賽：男生組、女生組。 

4.慢速壘球比賽：男生組 

七、比賽地點： 

1.籃球比賽：本校前籃球場、旭光中心綜合球場。 

2.桌球比賽：旭光中心桌球教室。 

3.排球比賽：本校前排球場、旭光中心綜合球場。 

4.慢速壘球比賽：本校棒壘球場。 

八、參加對象：本校日間部正式註冊在學之學生及受邀之校外學生為限，本校學生須以

各系為單位報名。 

九、比賽辦法：比賽辦法詳見各比賽技術手冊。 

十、賽制：視各組報名隊數決定賽制。 

十一、獎勵辦法：前 3 名各頒發獎盃一座，獎狀一禎，獎品一份。 

十二、比賽抽籤：112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三)中午 12：20 於體育組進行抽簽，不再另行

通知，未到之隊伍由體育組代為抽籤。 

十三、申訴：各隊如有申訴情事，必須於下一場次比賽進行前由各系學會指導老師(領隊)

向大會裁判組提出申訴(口頭或紙本)，逾申訴期限不受理申訴，申訴之判

決以大會裁判長之判決為主，各隊不得異議。 

十四、附則 

1.比賽如遇上課時間，委請導師為參賽選手申請公假等相關事宜。 

2.比賽期間若遇不可預測之因素則賽程順延，確切時間以體育室公佈為準。 

十五、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隨時修訂之。 

 

附件一 



5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際盃桌球比賽技術手冊 

 

(一)比賽辦法 

1.限本校 111 學年度在籍學生參加，每系可組 2 隊報名參賽。 

2.比賽採 3 點 4 人制【單打 X、雙打 XY 或 YZ、單打 Z】。 

3.預賽每局 11 分，三局勝兩局者晉級，決賽為五局勝三局者晉級。 

4.3 點中參賽人員得重複報名別隊進行比賽，違者視同放棄比賽。 

5.每隊報名人數含隊長及隊員共計可登錄 5 人；每隊報名人數中以桌球運動績優入

學之學生(含教育部運動績優甄選、甄試及本校運動績優獨招)不得超過 2 名。 

(二)比賽日期：112 年 5 月 15 日至 5 月 19 日。 

(三)比賽規定 

1.每場比賽前 20 分鐘，各隊隊長須先將 5 點(6 人)參賽球員名單交至記錄台。 

2.各點比賽逾時超過五分鐘未出場比賽者，視為棄權論。 

3.兩隊比賽中先攻下 2 點者即獲勝；每隊選手至多打兩點(X、XY 或 YZ、Z)。 

4.各隊參賽名單中，以桌球運動績優入學之學生，至多兩名下場參賽，違者以棄賽

論。 

5.比賽若有發生糾紛或問題不屬明文規定者，由大會裁判長作最後之裁決。 

6.比賽進行中，皆以該桌裁判之判決為主，若有不遵守裁判之判決或辱罵裁判等行

為者，將取消該隊比賽資格及沒收成績。 

(四)比賽規則：本比賽採中華民國桌球協會最新審定 2008 規則。 

(五)比賽用球：本比賽採國際桌總指定 40mm 之白色桌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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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際盃桌球比賽報名表 

系(所)別：                       組別：□男  □女 

系學會指導(領隊)老師 (簽章)： 

系學會會長(簽章)： 聯絡電話： 

隊長姓名： 聯絡電話： 

系別  隊  名  

編號 職稱 班  級 姓  名 學  號 性    別 運動績優生 

1 隊長    □男 □女 □是 □否 

2 隊員    □男 □女 □是 □否 

3 隊員    □男 □女 □是 □否 

4 隊員    □男 □女 □是 □否 

5 隊員    □男 □女 □是 □否 

6 隊員    □男 □女 □是 □否 

7 隊員    □男 □女 □是 □否 

8 隊員    □男 □女 □是 □否 

9 隊員    □男 □女 □是 □否 

10 隊員    □男 □女 □是 □否 

11 隊員    □男 □女 □是 □否 

12 隊員    □男 □女 □是 □否 

註：1.比賽如遇上課時間，委請各班導師為參賽選手申請公假。 

2.報名表填妥後請於 112年 4月 21日(星期五)擲回體育室。 

3.本報名表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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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際盃籃球比賽技術手冊 

(一)比賽辦法  

1.男生組：比賽分 4 節，每節各 10 分鐘，除暫停及第 4 節最後 2 分鐘外， 其餘時

間不停錶。每節中間休息 2 分鐘，其餘參照最新國際業餘籃球規則。  

2.女生組：比賽分 4 節，每節各 8 分鐘，除暫停及第 4 節最後 2 分鐘外， 其餘時

間不停錶。每節中間休息 2 分鐘，其餘參照最新國際業餘籃球規則。  

3.比賽時，每隊同一時間僅能有 1 名籃球運動績優生在場中比賽。 

4.每班限報名一隊。  

5.每班報名可登錄 18 名球員，籃球運動績優生(含教育部運動績優甄選、 甄試及本

校運動績優獨招)至多僅能登記兩名。  

6.比賽登錄 12 名球員，籃球運動績優生(含教育部運動績優甄選、甄試及 本校運動

績優獨招)至多僅能登記兩名。  

7.參賽班級須於賽前 20 分鐘至比賽場地填妥球員名單、背號等資料，違者以不願

出賽作棄權論。  

8.各班可以於比賽前查驗對手身份，比賽前如無異議，比賽進行中大會不接受抗議。  

9.請穿著統一的籃球衣比賽，或逕自體育組商借號碼衣，大會不另行準備。 

(二)比賽日期： 112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5 日。  

(三)比賽規定  

1.請比賽隊伍準備學生證備查。  

2.比賽如遇上課時間，統一由各班導師自行為參賽選手辦理公假等相關事宜。  

3.比賽期間若遇不可預測之因素而賽程順延，確切時間以體育組公佈之正確時間為

準。  

(四)比賽規則：本比賽採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之國際業餘籃球規則辦理。 若比賽進行

中遇到爭議問題，以該場裁判判決為準。  

(五)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隨時修訂之。  

(六)相關防疫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辦理，凡參賽選手除正式下場 比賽，其餘

時段務必全程配戴口罩量測體溫、手部消毒並實聯登記。額 溫超過 37.5 度者不予

進入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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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際盃籃球比賽報名表 

系(所)別：                       組別：□男  □女 

系學會指導(領隊)老師 (簽章)： 

系學會會長(簽章)： 聯絡電話： 

隊長姓名： 聯絡電話： 

編號 職稱 班  級 姓  名 學  號 運動績優生 

1 隊長    □是 □否 

2 隊員    □是 □否 

3 隊員    □是 □否 

4 隊員    □是 □否 

5 隊員    □是 □否 

6 隊員    □是 □否 

7 隊員    □是 □否 

8 隊員    □是 □否 

9 隊員    □是 □否 

10 隊員    □是 □否 

11 隊員    □是 □否 

12 隊員    □是 □否 

13 隊員    □是 □否 

14 隊員    □是 □否 

15 隊員    □是 □否 

16 隊員    □是 □否 

註：1.比賽如遇上課時間，委請各班導師為參賽選手申請公假。 

2.報名表填妥後請於 112年 4月 21日(星期五)擲回體育室。 

3.本報名表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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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際盃排球比賽技術手冊 

(一)比賽辦法 

1.比賽採三局兩勝制，前兩局 25 分，第三局 15 分。 

2.限本校 111 學年度在籍學生參加，每系同性別限報名一隊。 

3.每隊報名可登錄 18 名球員，排球運動績優生(含教育部運動績優甄選、甄試及本校

運動績優獨招)至多僅能登記兩名。 

4.比賽登錄 12 名球員，排球運動績優生(含教育部運動績優甄選、甄試及本校運動績

優獨招)至多僅能登記兩名。 

5.比賽時，每隊同一時間僅能有 1 名排球運動績優生在場中比賽。 

6.參賽隊伍須於賽前 20 分鐘至比賽場地填妥出賽球員名單，違者以不願出賽作棄權

論。 

7.各隊可以比賽前查驗身份，比賽前如無異議，比賽進行中大會不接受抗議。 

(二)比賽日期：112 年 5 月 8 日至 5 月 12 日。 

(三)比賽規定 

1.請比賽隊伍準備學生證備查。 

2.比賽如遇上課時間，統一由各系(所)自行為參賽選手辦理公假等相關事宜。 

3.比賽期間若遇不可預測之因素而賽程順延，確切時間以體育室公佈之正確時間為

準。 

(四)比賽規則：比賽規則以最新國際排球規則為準，若比賽進行中遇到爭議問題，以該

場裁判判決為準。 

(五)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隨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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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際盃排球比賽報名表 

系(所)別：                       組別：□男  □女 

系學會指導(領隊)老師 (簽章)： 

系學會會長(簽章)： 聯絡電話： 

隊長姓名： 聯絡電話： 

編號 職稱 班  級 姓  名 學  號 運動績優生 

1 隊長    □是 □否 

2 隊員    □是 □否 

3 隊員    □是 □否 

4 隊員    □是 □否 

5 隊員    □是 □否 

6 隊員    □是 □否 

7 隊員    □是 □否 

8 隊員    □是 □否 

9 隊員    □是 □否 

10 隊員    □是 □否 

11 隊員    □是 □否 

12 隊員    □是 □否 

13 隊員    □是 □否 

14 隊員    □是 □否 

15 隊員    □是 □否 

16 隊員    □是 □否 
註：1.比賽如遇上課時間，委請各班導師為參賽選手申請公假。 

2.報名表填妥後請於 112年 4月 21日(星期五)擲回體育室。 

3.本報名表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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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系際盃慢速壘球比賽技術手冊 

(一)比賽辦法 

1.每系限報名一隊。 

2.每隊報名可登錄 18 名球員（男生不足，可由女生代替），棒球運動績優生(含教育

部運動績優甄選、甄試及本校運動績優獨招)至多僅能登記 2 名。 

3.比賽採七局限制：限 60 分鐘。滿三局差 15 分，滿四局相差 10 分(含)以上，滿五

局 7 分(含)以上則提前結束比賽。 

4.比賽之時間限制：比賽每場 60 分鐘，2 好 3 壞球制。屆時若仍未賽完，則以屆滿

時間這局為最後一局（時間屆滿前大會及裁判不負通告之責及義務），若是上半局

打完，下半局後攻之隊伍若分數較高，或三出局前分數超過對方，則判獲勝且比

賽結束。 

5.每場採 60 分鐘之限制，以投手練球第一球出手開始計算，以主審為準。 

6.好球帶的高度是 1.82 公尺以上高度不限。 

7.比賽登錄 11 名球員，棒球運動績優生(含教育部運動績優甄選、甄試及本校運動績

優獨招)至多僅能登記 1 名。 

8.參賽隊伍須於賽前 20 分鐘至比賽場地填妥出賽球員名單，違者以不願出賽作棄權

論。 

(二)比賽日期： 112 年 5 月 22 日至 5 月 26 日。 

(三)比賽規定 

1.請比賽隊伍準備學生證備查。 

2.比賽如遇上課時間，統一由各系(所)自行為參賽選手辦理公假等相關事宜。 

3.比賽期間若遇不可預測之因素而賽程順延，確切時間以體育室公佈之正確時間為

準。 

(四)比賽規則：比賽規則以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 2008 - 2010 年慢速壘球規則為準。若

比賽進行中遇到爭議問題，以該場裁判判決為準。 

(五)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隨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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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系際盃慢速壘球比賽報名表 

系(所)別：                       組別：□男   

系學會指導(領隊)老師 (簽章)： 

系學會會長(簽章)： 聯絡電話： 

隊長姓名： 聯絡電話： 

編號 職稱 班  級 姓  名 學  號 運動績優生 

1 隊長    □是 □否 

2 隊員    □是 □否 

3 隊員    □是 □否 

4 隊員    □是 □否 

5 隊員    □是 □否 

6 隊員    □是 □否 

7 隊員    □是 □否 

8 隊員    □是 □否 

9 隊員    □是 □否 

10 隊員    □是 □否 

11 隊員    □是 □否 

12 隊員    □是 □否 

13 隊員    □是 □否 

14 隊員    □是 □否 

15 隊員    □是 □否 

16 隊員    □是 □否 
註：1.比賽如遇上課時間，委請各班導師為參賽選手申請公假。 

2.報名表填妥後請於 112年 4月 21日(星期五)擲回體育運動組。 

3.本報名表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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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2023年第一屆旭光盃羽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活動宗旨：紀念吳鳳科技大學故董事長李旭光先生，延續推展運動不遺餘

力之精神，以提升校園運動風氣，培養學生對羽球運動之熱愛，促進

同學與民眾之交流與互動。 

二、主辦單位：吳鳳科技大學體育運動組。 

三、承辦單位：吳鳳科技大學「活動暨場館器材經營社」。 

四、協辦單位：吳鳳科技大學學生會、吳鳳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學會、吳

鳳科技大學柔道社、吳鳳科技大學羽球社。 

五、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2 年 05 月 10 日(星期三)17：00 止。 

報名資訊：https://sao.wfu.edu.tw/sport/ 

六、報名方式： 

1.親送紙本報名表至吳鳳科技大學體育運動組 (旭光中心一樓 U103)。 

2.郵寄報名表至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17 號。許文馨小姐收。 

電話：(05)2267125 轉 21642。 

3.電子郵件寄送 lucky60932@wfu.edu.tw，許文馨小姐。 

七、報名費用：免費。 

八、比賽時間：112 年 5 月 19 (星期五)至 5 月 20 日(星期六) 。 

九、比賽地點：吳鳳科技大學旭光中心三樓旭光堂綜合球場。 

十、參加對象：吳鳳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生及外校學生。 

十一、比賽辦法： 

(一) 比賽一律採雙打制，隊數 3隊採循環賽，四隊以上採單敗淘汰制。 

(二) 比賽採單局制，單局 16 分須換邊比賽，每局由先得 31 分一方獲勝。 

(三) 同一競賽組別-項目賽程每人限參加 1 隊。全國列冊之甲組球員及曾列冊之甲組

球員、現為羽球體育保送之學生或曾是羽球體育保送學生身分之球員不得參

賽。 

(四) 各組比賽報名隊數未達 3 隊，則該組比賽取消。 

(五) 比賽逾時 5 分鐘未出場比賽者，視為棄權論。如連場則給予 10 分鐘休息。大

附件二 

mailto:3.電子郵件寄送lucky60932@wf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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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權調整比賽時間與場地，球員不得異議。(依競賽組為準) 

(六) 除球員資格疑義外大會不接受裁判判決之抗議。 

(七) 為避免冒名頂替及參賽資格糾紛，參賽選手請攜帶足以證明之文件正本。 

(八) 循環賽如遇勝負積分相同時、兩隊勝負相同時，勝者為勝，三隊以上勝負積分

相同時，以總和失分少者為勝；如再相同時，由裁判長抽籤決定。 

(九) 如遇特殊事故必須改期、或補賽、調動場地時，得由承辦單位宣佈，球員請務

必遵守。 

(十) 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之最新國際羽球比賽規則。比賽進行中，皆以該場

次裁判之判決為主，若有不遵守裁判之判決或辱罵裁判等行為者，取消該場比

賽資格及名次。 

十二、競賽分組： 

(一)、一般組：限吳鳳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在籍學生及校內教職員工參加，隊名可自

取。 

1.一般男子雙打。 

2.一般女子雙打。 

3.一般男女混合雙打。 

4.一般男子單打。 

5.一般女子單打。 

(二)、公開組：吳鳳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生及外校學生報名參加。 

1.公開男子組。 

2.公開女子雙打。 

3.公開男女混合雙打。 

十三、獎勵方式： 

 報名隊數 3 隊取第一名、4~5 隊取前 2 名、6 隊以上取前 3 名；各頒發獎牌一面

及獎狀乙禎。 

十四、抽籤及領隊會議： 

112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五)15：30 於吳鳳科技大學體育運動組抽籤並召開技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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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賽程公佈後不得要求更改，請自行上網查詢。 

十五、保險： 

本活動期間大會均已投保場地險，參與比賽選手請於活動期間自行投保意外

險。 

十六、注意事項： 

(一) 比賽分組賽程表公佈，請於 5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至吳鳳科技大學旭光中心公

佈欄或體育運動組網頁 https://sao.wfu.edu.tw/sport/查閱分組與對戰名單。 

(二) 參加選手請自備球拍，主辦單位不另行提供比賽之球拍(主辦與承辦單位僅提供

當日比賽用球)。 

(三) 參加比賽同學請於競賽時間前 20 分鐘至比賽場地報到。 

(四) 一般組選手如遇上課時間，須自行辦理公假等相關事宜。 

(五) 禁止穿著牛仔褲、裙子(褲裙例外)、拖鞋、涼鞋、赤腳或非運動服裝參賽。 

(六) 球員進入選手比賽區域內時，只可攜帶比賽球具，禁止飲食、吸煙等。 

(七)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隨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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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2023年第一屆旭光盃羽球錦標賽」報名表 

 

隊別：             聯絡人：              聯絡電話：                                          

編
號 組別 姓  名 背景資料 

參賽 

項目 
聯絡電話 

1 
一般組 

公開組 

 

服務單位(一般組填系班)： 

                         

職稱(學號)：             

□一般男單

□一般女單

□男雙  

□女雙  

□混雙 

 

 

服務單位(一般組填系班)： 

                         

職稱(學號)：             

 

2 
一般組 

公開組 

 

服務單位(一般組填系班)： 

                         

職稱(學號)：             

□一般男單

□一般女單

□男雙  

□女雙  

□混雙 

 

 

服務單位(一般組填系班)： 

                         

職稱(學號)：             

 

3 
一般組 

公開組 

 

單位(一般組填系班)： 

                         

職稱(學號)：             

□一般男單

□一般女單

□男雙  

□女雙  

□混雙 

 

 

服務單位(一般組填系班)： 

                        

職稱(學號)：             

 

 

註：1.同一競賽組別-項目每人僅限參加 1隊，不得重複搭配不同選手參賽。 

2.報名表填妥後請於 112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三)17：00 前擲回體育運動組。 

3.報名資訊：https://sao.wfu.edu.tw/sport/吳鳳科技大學體育運動組。 

https://sao.wfu.edu.tw/sport/

